
以此件为准
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
揭 市 财 社 〔 2 0 2 3 〕3 5 号

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 

保障能力提升〈医疗机构能力建设〉
补助资金〖第二批〉的通知

市人民医院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 0 2 2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 

能力提升〈医疗机构能力建设）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和 

省戴帽下达资金情况，现下达你院 2 0 2 2 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机 

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8 0 0 万元，该项补助通过 2 0 2 2 年省财政与 

市县财政年终结算办理。收 入 列 2 0 2 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

1 1 0 0 2 4 9 项 “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”  5 支出列 

“ 2 1 0 0 2 0 1 综合医院 ” 科目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按照《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



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 

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 社 〔2 0 2 2 〕3 1 号 ）等有关制度规定， 

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出现挤 

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

二、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执行过程 

中，对照绩效目标表（详见附件）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确保年度 

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

三、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资金标识为 “ 01 

中央直达资金 ” ，项目代码 “ 2 1 5 5 0 8 0 0 0 0 0 0 4”， 此标识贯穿资金 

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环节保持不变。在数字财政系统中及时下达 

包含直达资金标识的指标，并与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准确衔接，确 

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

附件： 绩效目标表〈2 0 2 2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

提 升 〈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〕补助资金〔第二批〕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^

抄送： 省财政厅，省卫生健康委，市卫生健康局

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 0 2 3 年 2 月 9 日印发



附件

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第二批）补助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

市级主管部门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

资金情况（元） 8 ’  000 ’  000

年度总体目标 2022年，中央财政投入800万元，支持全市1个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医院能力建设项目。

绩效

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承担疫情重点救治任务的医院数量 1个

质量指标

每项目医院重症监护病区（拕⑴设备配备 多1台

每项目医院发热门诊设备配备 彡1台

每项目医院信息化设备配备 彡1台

每项目医院院感防控防护设备配备和物资储备 较去年提升

每项目医院相关人员及知识培训率 较去年提升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数量
每项目至少开展1项新技 

术新项目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 

指标

医院患者满意度 较去年提升

医院医务人员满意度 较去年提升


